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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十二月舉行的世界電信展的「論壇」中，我將主持一場以「下一代規管」為題

的研討會。到底何謂「下一代規管」？它與傳統的規管有甚麼不同？ 

 

傳統規管的主要目標是要打破壟斷，引入競爭，所以規管的對象往往是一個在壟

斷時代已興建的網絡，規管措施包括容許新競爭者連接這個網絡，和在市場未有

充份競爭時規管固有營辦商的價格，以保障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。 

 

但在「下一代規管」中，規管機構要面對的是還未興建的網絡，不當的規管可能

會減低投資在這些新網絡的意欲。但如果完全放開規管，又可能會減少市場競爭。 

 

「下一代網絡」將是一個匯流的網絡，話音、數據、影像均以同一核心網絡傳送，

用戶將由不同的接達網絡連接到核心網絡，這些接達網絡可以是有線的，也可以

是無線的，可似連接固定用戶，也可以連接流動用戶。「下一代網絡」的設計將

容許網絡和服務分離，不同的內容/應用服務商可以通過網絡，向用戶提供服務，

網絡便好像一個商場，用戶可以選購合適他們的服務。但是要實現這目標，網絡

商必須開放網絡。 

 

在美國國會中，就有「網絡中立」這個激烈的辯論。如果網絡商對所有互聯網上

的內容/應用網站都一視同仁，不向這些服務商收取不同等級的傳送費用，那麼，

不肯付較高費用的服務商便不會被阻截或放在慢線傳送，這便達到「開放網絡」

的目標。但是，不同服務對網絡暢通程度的要求不同，限制網絡提供有質素保證

的傳送服務，在技術上是不合理的。「網絡中立」擁護者認為，用戶可根據傳送

質素級別付費，反對者則認為，這類限制收類模式的法例將是對「下一代網絡」

的重大干預。 

 

在歐盟國家，現時的規管是考慮網絡是否有「重大市場力量」，即等同香港較熟

識的「主導地位」，如果沒有，便不能以規管措施規定開放網絡。和美國的「網

絡中立」比較，歐盟的措施是較符合經濟規管的原則，即在「市場失效」才作規

管，香港的規管也是應用這個原則。一般來說，對長期不能克復的「瓶頸設施」，

規管機構才有干預的理據，在接達科技日多，網絡覆蓋日廣的情況下，對網絡規

管干預的理據便逐漸減少。香港已有多個網絡在市場上競爭，最近的統計數字顯

示 76%的家庭已有最少兩個網絡接駁，所以，大多數的用戶網絡都不是長期的「瓶

頸設施」。 

 



有些意見認為，只要網絡之間有競爭，用戶有選擇，便不必担心網絡不開放的問

題，如果某個網絡不開放，用戶可轉到另一個網絡。理論是如此，但實際上用戶

轉網有一定不便，況且網絡數目始終有限，而且網絡商都希望用戶用自己提供的

內容/應用服務，對他人的服務施加限制是有可能的，現時的 IPTV和 VoIP服務

也有這些例子。 

 

現在的「下一代網絡」正在起步階段，沒有人能準確知道市場將來的發展情況。

但是，在「下一代網絡」上，應用/服務商是否能無障礙地到達用戶，已是規管

機構普遍關注的問題。如何在鼓勵投資和開放網絡兩個目標之間取得平衡，將是

「下一代規管」的挑戰。 

 

 


